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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50-3 圖50-2

圖50-5 圖50-4

編號五一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檢送「完全中學」試辦計畫

民國84年6月5日

檔 號：0 8 4 / 2 2 4 . 2 2 / 1 / 2 / 1 1

說  明 ：

我國中學制度，按「中學法」原本初高中是合設，遷台後民國44年「確立省辦

高中、縣市辦初中」原則後，兩者分設；民國57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後體制更

確定，民國68年5月更訂定「高級中學法」，於是中等教育分為國中與高中2階
段。唯民國84年6月5日教育部依「高級中學規程」第15條制訂「完全中學」試

辦計畫並發布，目標期建立多元彈性學制，均衡各地高中教育發展，落實教育

機會均等及社區中學理念，增加高中學生容收量，減低國中畢業生升學壓力

等。在課程設計上採六年一貫，初期試辦總數以10所為原則。此外計畫試辦原

則中，規定名稱、學校規模、修業年限、入學方式、學雜費收費標準、課程、

師資、行政組織編制、設備、學籍、輔導、進路、學歷資格證書等。同年7月
針對直升名額及後3年課程規劃原則進行修正。試辦自84學年度起。民國88年
7月公布修正「高級中學法」後，正式將完全中學列為高級中等學校的類型之

一，為其取得法源依據。之後學校再更名為「高級中學」。

圖51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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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51-2

圖51-3

編號五二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公布「教師法」

民國84年8月24日

檔 號：0 8 4 / E D 5 1 / 1 / 7 / 2 4

說  明 ：

民國82年6月行政院為建立教師專業制度，擬具「教師法」草案，函送立法院

審議。至民國84年8月9日總統令公布「教師法」，教育部於同月24日函發。全

文39條，其中明定教師權利義務、保障教師生活；適用對象包括公私立學校專

任教師；明訂教師取得資格方式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採檢定制，專科以上學

校採審定制；明定各級聘任資格，以及解聘、停聘、不續聘及不得聘任之條

件；教師聘任期限分為初聘、續聘及長期聘任；規定教師待遇分為本薪（年功

薪）、加給及獎金三種；允許教師成立教師組織（教師會）；建立教師權益糾

紛申訴制度。該法制定後，為教師地位，取得法源依據。

圖52-1




